
宜卫函〔2023〕41号

宜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 2023年继续推进医疗机构临床检验结果

互认工作的通知

三江新区社事局，各县（区）卫生健康局，委直属（管）医疗卫

生机构：

为进一步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改善患者就医体验，优化就

医流程，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按照《医

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四川省医疗机构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结合我市实际，2023年将继续

加大力度推进医疗机构临床检验结果互认工作。现将调整后实施

互认的机构和项目通知如下：

一、互认机构

宜宾市临床检验结果互认机构名单及对应项目（见附件 1）。

全市所有医疗机构应认可互认机构出具的临床检验互认项目结

果。

二、互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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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结果互认项目共 24项（见附件 2）包括：生化项

目（15项）、免疫项目（1项）、血细胞分析（8项）。互认机

构在临床检验结果报告单相应检验项目名称前标注“宜宾 HR”，

作为临床检验互认项目的标识，并在报告单底部注明：“宜宾

HR”为临床检验互认项目。

三、工作原则

在确保医疗安全和不影响疾病诊断治疗的前提下，患者提供

临床检验结果互认机构出具的检验结果报告单时，接诊医疗机构

原则上应对报告单中互认项目的结果予以认可，不再进行重复检

查。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互认限制：一是因病情变化，已有的

检验结果难以提供参考价值的（如与疾病诊断不符合等）；二是

检验结果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变化幅度较大的；三是检验项目意义

重大的（如手术等重大医疗措施前）；四是检验结果与病情明显

不符的；五是急诊、急救等抢救生命紧急状态下的；六是患者或

其亲属要求做进一步检查的；七是因疾病转归需连续对比观察的

检查项目，各医院间不能进行结果互认的；八是临床输血前的各

项检验项目，存在明显个体差异的医学检验项目的；九是司法、

伤残及病退等鉴定所需的检查项目等。

四、工作要求

（一）各县（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临床检验结

果互认工作，采取有效形式和途径进行公示和宣传，提高医疗机

构及医务人员知晓度，落实各医疗机构对互认机构及互认项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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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认可和衔接工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要加强对本地区

互认机构的监督管理和考核评价，建立科学可行、便于操作的考

核评价体系，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督导检查，确保临床检验结果互

认工作落到实处。

（二）各医疗机构要加强对临床检验结果互认工作的组织领

导，建立健全相应的督查、考核、评估制度；要开展临床检验实

验室室内、室间评价工作，保证检验质量，为患者提供科学、规

范的检验报告；要强化医患沟通制度，切实提高医务人员沟通技

巧，对确需重复检查的项目，应将原因充分告知患者，取得患者

的理解和信任。

（三）各级临床检验质控分中心（组/站）要加强对医疗机

构及临床检验机构医学检验的质量控制，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检

查或抽查，促进各机构对医学检验检查等实施质量控制，参加质

量评价，推动各机构间技术交流、技术沟通、技术支持，夯实全

市临床检验结果互认基础工作。

（四）互认机构必须参加省级以上室间质评且成绩合格；互

认机构必须参加宜宾市临检质控分中心项目比对工作且成绩合

格；互认机构对检测系统需按行业标准要求进行每年至少 1次或

半年 1次的校验工作且仪器性能良好；审核检验报告的工作人员

必须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所有互认项目每日或每批次均需按要求

开展室内质控且结果在控，血常规必须有复检规则并严格按复检

规则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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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委对互认机构实施动态管理，建立退出机制。对于

在互认工作实施过程中出现检查质量和管理不符合互认要求等

情形的医院，将根据情况督促其进行整改或取消互认机构资格。

附件：1.宜宾市临床检验结果互认机构名单及对应项目

2.宜宾市临床检验结果互认项目清单

宜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年 4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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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宜宾市临床检验结果互认机构名单及对应项目

市属单位

乙肝表面抗原 生化 15项 血分析 8项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四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四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四人民医院

宜宾市中医医院 宜宾市中医医院 宜宾市中医医院

宜宾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宜宾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宜宾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翠屏区

乙肝表面抗原 生化 15项 血分析 8项

宜宾市翠屏区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

宜宾市翠屏区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

宜宾市翠屏区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

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二中医医院 宜宾市第二中医医院 宜宾市第二中医医院

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中心

卫生院

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中心

卫生院

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中心

卫生院

宜宾普爱老年病医院 宜宾普爱老年病医院 宜宾普爱老年病医院

三江新区

乙肝表面抗原 生化 15项 血分析 8项

宜宾利民医院 宜宾利民医院 宜宾利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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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翠屏区沙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宜宾市翠屏区沙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长宁县

乙肝表面抗原 生化 15项 血分析 8项

长宁县中医医院 长宁县中医医院 长宁县中医医院

长宁县人民医院 长宁县人民医院 长宁县人民医院

高县

乙肝表面抗原 生化 15项 血分析 8项

高县人民医院 高县人民医院 高县人民医院

高县中医医院 高县中医医院 高县中医医院

高县来复中心卫生院 高县来复中心卫生院 高县来复中心卫生院

高县文江中心卫生院 高县文江中心卫生院 高县文江中心卫生院

高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

高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

高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

高县精神病医院 高县精神病医院

高县沙河镇中心卫生院 高县沙河镇中心卫生院

珙县

乙肝表面抗原 生化 15项 血分析 8项

珙县中医医院 珙县中医医院 珙县中医医院

珙县人民医院 珙县人民医院 珙县人民医院

宜宾市矿山急救医院 宜宾市矿山急救医院 宜宾市矿山急救医院

珙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

珙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

江安县



— 7—

乙肝表面抗原 生化 15项 血分析 8项

江安县中医医院 江安县中医医院 江安县中医医院

江安县人民医院 江安县人民医院 江安县人民医院

江安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江安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江安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筠连县

乙肝表面抗原 生化 15项 血分析 8项

筠连县中医医院 筠连县中医医院 筠连县中医医院

筠连县人民医院 筠连县人民医院 筠连县人民医院

筠连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筠连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筠连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南溪区

乙肝表面抗原 生化 15项 血分析 8项

宜宾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宜宾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宜宾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宜宾市第五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五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五人民医院

宜宾市南溪区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

宜宾市南溪区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

兴文县

乙肝表面抗原 生化 15项 血分析 8项

兴文县人民医院 兴文县人民医院 兴文县人民医院

兴文县中医医院 兴文县中医医院 兴文县中医医院

兴文普照精神病医院 兴文普照精神病医院 兴文普照精神病医院

兴文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兴文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兴文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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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文光明骨科医院 兴文光明骨科医院

叙州区

乙肝表面抗原 生化 15项 血分析 8项

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

宜宾市第三中医医院 宜宾市第三中医医院 宜宾市第三中医医院

宜宾市工人医院 宜宾市工人医院 宜宾市工人医院

宜宾市叙州区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

宜宾市叙州区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

宜宾市叙州区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

宜宾市叙州区观音镇中心 宜宾市叙州区观音镇中心

宜宾市叙州区精神病医院 宜宾市叙州区精神病医院

屏山县

乙肝表面抗原 生化 15项 血分析 8项

屏山县中医医院 屏山县中医医院 屏山县中医医院

屏山县人民医院 屏山县人民医院 屏山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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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宜宾市临床检验结果互认项目清单

（一）常规生化项目（15项）

血钾，钠，氯，钙，血糖，尿素，尿酸，肌酐，总蛋白，白

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总胆红素。

（二）免疫项目（1项）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

（三）血细胞分析（8项）

白细胞计数，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平均红

细胞体积，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平均血红蛋白浓度，血小板计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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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临床检验质控分中心。


